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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後代駕相關問題探討

臺北市酒駕事故防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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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事故概況



事故依件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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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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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臺北市酒駕事故件數約占交通事故總件數0.6%

單位：件數



事故死傷人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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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

◼ 臺北市酒駕事故死傷人數約占交通事故死傷人數的0.7%

單位：人數

單位：人數



事故車種

汽車 48.82%

機車 41.88%

自行車 8.88%
其他(其他慢車、拼裝車等) 0.4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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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

◼ 107年至113年4月止，臺北市酒駕事故件數車種占比
以汽車最多(48.82%)、機車次之(41.88%)。



事故時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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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107年1月至113年4月止，臺北市酒駕事故發生時段
21至23時、7至9時、 23至1時，上班時段及深夜時段。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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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件數



酒駕月份別

167

138

159

138

122

138

111

131
142 141

153
160

0

20

40

60

80

100

120

140

160

180

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

8

◼ 107年至113年4月，臺北市酒駕事故發生於1月、12月、3月(尾牙、春酒時節時期)。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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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件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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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修法及執行裁處情形



罰則修正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

一般罰則

⚫ 機車處新臺幣1萬5千元至9萬元罰鍰
⚫ 汽車處新臺幣3萬元至12萬元罰鍰(108年修正)
⚫ 移置保管車輛
⚫ 吊扣駕駛執照1年至2年(108年修正)
⚫ 吊扣牌照2年(111年修正)

加重罰則
（致人重傷或死亡）

⚫ 吊銷駕駛執照，並不得再考領
⚫ 得依行政罰法規定沒入車輛(108年修正)

累犯罰則

⚫ 10年內第2次：依條例所定罰鍰最高額處罰(111年修正)
⚫ 10年內第3次：前次所處罰鍰金額加罰新臺幣九萬元（累計無上限）(111年修正)

⚫ 吊銷駕駛執照，3年內不得考領
⚫ 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
⚫ 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、照片及違法事實(111年新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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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酒駕新制分別於108年7月1日及111年3月31日修正實施。



修法前後酒駕件數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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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

◼ 108年7月1日酒駕加重罰則，當年度及109年違規件數呈現下降趨勢。
◼ 111年3月31日酒駕新制上路，當年度違規件數略為下降。

108/7/11酒駕加重罰
則

111/3/31施行酒駕新
制

單位：件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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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鍰收繳情形
◼ 實收金額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實收狀況。
◼ 另112、113年因分期尚於收繳期間、部分案件等待刑事判決，爰實收金額較低。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

單位：元(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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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(牌)照吊(註)銷情形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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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件數

◼ 108年7月1日起酒駕罰則加重（吊扣駕照1至2年）起嚇阻作用，使109年駕照吊（註）銷件數下降。
◼ 111年3月31日實施酒駕新制，罰則增加吊扣牌照2年，使112年以後牌照吊(註)銷件數大幅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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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締違規件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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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

◼ 108年7月1日起酒駕罰則加重起嚇阻作用，109年取締違規件數呈現下降趨勢。
◼ 11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減少，111年疫情趨緩車流量回升
◼ 113年(1-4月) 較112年同期1,782件，減少104件。

單位：件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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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防制作為



公布酒駕累犯

16

項目 內容 公布人次 百分比

酒駕

2次 774 75.29%

3次 155 15.08%

4次(含)以上 49 4.77%

拒測
2次 41 3.99%

3次(含)以上 9 0.88%

總計 1,028 100%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

酒駕累犯公布名單設籍本、外市比例

項目
戶籍

本市 外市

人數 299 729

百分比 29% 71%

• 111年5月9日至113年5月23日累計公布49次(酒駕累犯姓名、照片及違規事實)，計1047人
次（不含毒駕）。

• 累犯設籍本、外市比例為3：7，建議可偕同鄰近縣市警方於聯外橋樑共同加強執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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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廣酒後代駕情形
民眾飲酒後可連繫代駕業者派遣專業駕駛

訂定參考服務費 整合叫車方式
•業者APP
•酒後代駕專線
•臺北好行APP
• 7-11 ibon

跨局處宣傳
•交通局
•財政局
•衛生局

里程 費用

10公里以內 不超過1,000元

10~12公里 不超過1,100元

12公里以上 類推

里程每增加2公里，增加收費
不超過100元

➢ 推廣成效
• 9家業者
• 每月約1萬8,000件

(113年5月)

➢ 業者調查滿意達98%

•警察局
•商業處
•停管處

日本:訂定代駕法規，業者須經政府認證，
具完善公會組織及協會

韓國:飲酒文化及智慧手機發展，代駕產
業蓬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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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代駕服務件數



多元管道宣導

戶外媒體廣告宣導
✓ 路外停車場燈箱
✓ 公車車體及候車亭公益廣告
✓ 號誌控制箱貼紙

交通安全E網通
✓ 交通安全宣導專區(提供相關宣導素材)

拍攝酒駕防制宣導短片

與社團法人台灣酒與社會責任促進會合辦「不酒駕‧我行」記
者會暨遊行活動

將「Wrong Side of the Road 酒後心聲」互動式學習資訊
納入交通安全守護團的酒駕防制宣導素材 18

針對「酒前不開車」、「酒後不開車」、「宿醉不開車」、「酒駕新制」宣導。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de6uvXG0S5U


肆、結語

針對高酒駕及易發生年份或事故時段，透過跨縣市合作執法。

宣導「酒前不開車」、「酒後不開車」及「宿醉不開車」

透過與民間業者(含酒商、餐飲及代駕服務)協力合作，積極推廣
酒後代駕服務並提供優惠及宣導。

研議訂定代駕法規的必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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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
喝完酒、讓身體休息、也要讓愛車休息！


